
附件 2

关于部分检验依据

（一）豆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(GB

29921-2021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

限量》(GB 31607-2021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

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

中真菌毒素限量》(GB 2761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

制品》(GB 2712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粮食加工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

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（GB 2761-2017）、《卫生部等7部门关于撤销食品添加剂

过氧化苯甲酰、过氧化钙的公告》（卫生部公告2011年第4

号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三）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

病菌限量》(GB 29921-2021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

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(GB 31607-2021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



标准 腌腊肉制品》(GB 2730-2015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

肉制品》(GB 2726-2016)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

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一批)》食品整治办

〔2008〕3号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

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(整顿办函〔2011〕1号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四）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

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(GB 2716-2018)、

《玉米油》(GB/T 19111-2017)、《花生油》(GB/T 1534-2017)、

《菜籽油》(GB/T 1536-2004)、《芝麻油》(GB/T 8233-2018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(GB 2761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五）调味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》(GB 2717-2018)、《谷氨

酸钠(味精)》(GB/T 8967-2007)、《酿造酱油》(GB/T

18186-2000)、《酿造食醋》(GB/T 18187-2000)、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醋》(GB 2719-2018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、《食品中可能违

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一

批)》食品整治办〔2008〕3号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



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(整顿

办函〔2011〕1号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